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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外遇 丈夫到情夫公司公示“艳史”
法院判决：构成名誉侵权 但不必经济赔偿

“宗客网”集资诈骗案宣判
造成投资者16亿元损失 主犯被判无期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偶然间撞破了妻子与其上司的奸情， 市

民章先生这才知道自己的头上早已是“青青

草原”。 为了讨要说法， 章先生来到妻子与

情夫的公司， 并将情夫的“艳史” 公之于

众。 这一举动也惹毛了情夫王某。 王某将

章先生告上了法院， 并以名誉侵权为由，

索赔各项经济损失 22 万元。 日前， 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认定章先生侵害了

王某的名誉权， 但因王某的行为有违公序

良俗， 所以章先生仅需公开道歉而不必经济

赔偿。

震惊！

妻子给他戴了5年“绿帽子”

“我偶然间看了一下妻子的手机， 这才

发现我戴了 5 年的‘绿帽子’。” 说起自己婚

姻的变故， 章先生至今依然气愤不已。

章先生与诸女士结婚多年， 但在 2019

年 10 月发生的一件事， 打破了这段平静的

婚姻。

章先生通过诸女士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

妻子与她的上司王某有染。 而这段不伦的婚

外恋竟然已经长达 5 年， 在此期间两人还拍

摄了大量不雅视频、 照片。

看着妻子出轨的“如山铁证”， 章先生

与诸女士在事发几天后就协议离婚了。

尽管与诸女士分道扬镳了， 但章先生的

怒气并未就此平息。 他表示经过进一步了

解， 他发现情夫王某的私生活较为淫乱， 其

有过多段婚姻且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同时

与多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

章先生说发现王某出轨妻子后， 多次找

王某协商， 但王某却一直避而不见。 于是，

无奈之下他才前往王某的公司投诉。

反击！

情夫状告丈夫名誉侵权并索赔

而章先生投诉的方式却让王某觉得苦不

堪言。 王某说， 2019 年 10 月 28 日， 章先

生在微博上 @ 他的合作公司董事会主席及

执行董事， 贬低他的名誉。

同年 11 月 27 日章先生又来到公司大吵

大闹， 散发并宣读标题为“总经理王某乱搞

男女关系、 道德败坏伦理丧失工作营私舞弊

没有职业道德” 的传单， 指责王某乱搞男女

关系、 长期有数名情人等对王某进行侮辱。

经公司报警后他才作罢离开公司。

第二天， 章先生又来到了公司的合作单位

散发并宣读上述同样的传单。

王某表示， 章先生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他

的合法权益， 并使他的形象受到严重损毁。 事

发后他被迫辞职， 至今没有工作。

为此， 王某以名誉侵权为由将章先生告上

了法庭， 请求判令章先生在办公场所以及在报

纸和微博上赔礼道歉， 并赔偿他的损失 10 万

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 10 万元以及律师费 2 万

元。

判决：

情夫有错在先 不必经济赔偿

法院审理后指出， 章先生通过其前妻诸女

士与王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发现两人长期存在

不正当男女关系， 致使他与前妻产生矛盾并离

婚。

章先生作为公民虽依法享有对损害其权益

的当事人进行批评、 交涉甚至提起诉讼等权

利， 也享有向过错方的上级领导进行反映的权

利， 但章先生却采取擅自至王某工作单位的办

公场所处散发传单， 公开宣称其乱搞男女关

系、 长期与数名情人存在不正当关系、 破坏对

方家庭、 利用职务之便工作期间营私舞弊等内

容以发泄其私愤。 章先生上述擅自以书面形式

宣扬公布他人隐私之事实确已恶意诋毁了王某

的名誉， 从而致使王某的声誉受到一定的影

响。 因此， 他的行为侵犯了王某的名誉权等合

法权利， 理应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但鉴于王某确实与章先生前妻长期存在不

正当男女关系而导致章先生家庭破裂， 其行为

违背了社会公共道德， 有违公序良俗， 其上述

过错行为是导致该事件发生的主要缘由， 故对

王某要求章先生赔偿其损失 10 万元、 精神损

害抚慰金 10 万元并承担王某支出的律师费 2

万元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此外， 章先生在微博上 @ 王某的合作公

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的行为， 虽对网络读

者有相应的误导作用， 但并未对王某的名誉及

生活等产生严重的后果， 王某以该文对其名誉

造成严重影响而要求章先生赔礼道歉的诉讼请

求显然有所苛求， 法院难以支持。 且章先生侵

犯王某名誉权的行为发生于办公场所处， 故章

先生予以赔礼道歉， 澄清事实， 为王某消除

影响、 恢复名誉的范围仅限于上述场所， 而

无需扩大范围， 故对王某要求章先生在报纸

及微博上赔礼道歉， 澄清事实之请求法院不

予支持。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杨明华 罗越

本报讯 近日， 上海青浦法院审理了一

起醉酒驾车致人死亡，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

额内承担理赔责任后依法行使追偿权的案

件，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保险公司保险赔

偿金 11 万元。

老王 50 多岁， 在上海打拼有些年头了，

近年还贷款买了房。 不想， 2018 年年底的

一场车祸打破了这美好生活。

那日， 老王饮酒后看到路上车辆不多，

也没有交警， 便抱着侥幸心理驾车回家。 在

酒精作用下车辆有些失控， 速度越来越快，

看到李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后已躲闪不及，

惨烈的事故导致两车司机均当场死亡。 交警

认定老王酒驾， 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老王上有 70 多岁的母亲， 下有尚未成

年儿子， 他的死亡给家庭带来很大打击。 另

一方面， 李某家庭亦承受了无妄之灾。 李某

家人提起诉讼， 老王涉案车辆的保险公司被

判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 11 万元， 老王的继

承人即其母亲、 妻子及儿子被判在遗产范围

内清偿 70 万元。

后保险公司提起诉讼， 向老王的继承人

追偿上述已付的 11 万元。

保险公司诉称， 交通事故形成原因系老

王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造成事故， 应

由老王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依法有追偿

权。 老王的继承人辩称， 对事故发生及事故

责任认定无异议， 老王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

故， 但其本人已去世， 家人无能力支付， 要

求以老王的遗产为限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 因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导致

第三人人身损害的， 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保险公司赔偿后可在赔偿范围内

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

案件中， 老王系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 属于上述情况， 判决老王之母及

妻儿 （即其继承人） 以老王遗产实际价值为

限偿付保险公司 11 万元。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 （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 依法公开宣判被

告单位崇逸 （上海） 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人

卢明昌、 张赣鄂、 严育升、 戴炳康、 陈志刚

集资诈骗一案， 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崇逸 （上

海） 商贸有限公司罚金 1 亿元； 以集资诈骗

罪判处卢明昌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 2000 万

元； 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张赣鄂、 严育

升、 戴炳康、 陈志刚有期徒刑十四年至有期

徒刑八年， 并处罚金 500 万元至 100 万元不

等的刑罚。

经审理查明： 2013 年 11 月， 被告人卢

明昌成立日月昌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后

更名为崇逸 （上海） 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崇逸公司）。 2016 年 3 月起， 卢明昌明知

会导致?额亏损， 仍与被告人张赣鄂共谋以

宣传所谓“宗祖文化” 为名， 搭建网上商城

推销中华土特产， 组建了以崇逸公司为中心

的“宗客网” 经营体系 （以下简称 “宗客

网”）。 后卢明昌、 张赣鄂陆续招募被告人戴

炳康、 陈志刚、 严育升加入“宗客网”， 创

建并开发宗客商城 APP、 “宗族风情” 微

信公众号等作为融资平台和推广媒介， 在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诱骗投资人缴纳

加盟费、 充值后代理销售“宗客网” 商品等

形式， 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 2016 年 3 月

至 2019 年 5 月，“宗客网”累计收到 1.8 万余

名投资人投资金额总计 28.60 亿余元， 上述

款项被用于归还前期投资者的投资款、 对外

投资、 放贷及个人挥霍等， 共造成 1.2 万名

投资人实际经济损失共计 16.04 亿余元。

上海一中院认为, 被告单位崇逸公司

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卢明昌、 张赣鄂、

严育升，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戴炳康、 陈志

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

集资， 数额特别?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

诈骗罪。 上述被告单位及各名被告人的集资

诈骗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特别重大的经济损

失， 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秩序， 结合本案事

实、 性质、 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 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被告人家属、 被害人代表等共计 70 余

人旁听一审宣判。 本市司法机关将继续加强

对涉案资产的追赃挽损工作。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王雨堃

本报讯 2019 年底， 朱女士和儿子委

托一家知名的房产中介出售其位于长宁区的

一套住宅， 不料网签后中介突然通知自己作

为卖方实际需承担 31.5 万元的税费， 足足

比当初评估时高出 30 万元！ 多次协商无果

后他们将中介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相关损失

27 万余元。 长宁法院日前审理了这起案件，

判决居间瑕疵致税费估算错误， 中介方应承

担损失赔偿责任。

2017 年， 朱女士和丈夫一起购买了这

套 50 多平米的公有住房， 并登记为两人共

同共有。 2018 年丈夫去世后， 相应产权份

额作为其遗产由两人的儿子小朱继承， 并在

2019 年完成变更登记为母子两人按份共有，

各占 50%。 2019 年 12 月， 他们与被告房产

中介签订服务协议和居间协议， 约定销售房

屋净到手价不低于 340 万元， 中介工作人员

计算后告知交易仅需缴纳 1.5 万元税费， 随

后朱女士确认并支付了相应佣金。

很快， 有卖家看中房屋并在中介撮合下

以 348 万元的实际成交价与朱女士母子完成

网签。 不料，第二天中介却告知朱女士，称卖

家之前提供的产权信息有误， 房屋实际并不

“满五”，且小朱的份额发生过继承，适用“不

满五或不唯一， 继承 / 赠与来源，（合同价-

?入价）×20%”条款，因此还应支付 30 万元

（150 万元×20%）的个人所得税。

朱女士认为中介存在重大工作失误， 希

望解除合同并退还中介费然而遭到了中介拒

绝。 因为已经网签， 单方解约将支付高额的

违约金， 再三权衡后朱女士一方于 2020 年

5 月最终完成房产变更登记， 共缴纳税费

31.5 万元。

主审法官吴丹认为， 被告作为专业中介

公司， 对房产交易市场的相关政策及操作规

范应当熟知， 且须按照相关规定规范操作，

充分为买卖双方提供交易所涉政策及法律咨

询， 协助当事人顺畅履行合同， 维护市场交

易秩序， 而非仅促成买卖双方签署网签合同

而已。 由于涉案房屋系售后公房且发生过继

承， 产权登记情况较为特殊， 如何认定出售

时的“满五” 条件与计算税费的高低有直接

关联， 所涉及的政策法规较普通二手房交易

更为专业、 复杂， 非一般售房人所能熟知并

全面掌握。

第一， 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曾就“满

五”的判断标准向两原告进行政策解读，并就

“满五”与否可能导致的税收明显差距向两原

告进行释明，应属未尽如实报告义务的行为。

第二， 被告作为专业机构， 为确定涉案房

屋出售时是否符合“满五” 条件， 理应在交易

前就先前的产权登记信息进一步核实， 以查证

两原告所述内容是否存在出入或有不实信息，

充分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和调查义务。 证据显

示， 最晚在签署网签合同时， 两原告已向其出

示 《公证书》， 其中明确载明涉案房屋的前一

次产权登记时间为 2017 年， 被告在未审慎核

查的情况下， 直接按“满五” 计算税费， 显然

存在一定的过失。 即便如被告所述， 两原告提

供资料不及时， 但被告直至买卖双方签署网签

合同后才审查资料、 复核税费， 造成需承担的

税费大大超出其合理预期， 应属未尽专业审查

义务的行为。

第三， 被告向两原告出具的 《税费估算清

单》 已明确载明， 若其估算的税费金额与交易

方实缴金额误差超出 5%， 则就超出部分应当

予以赔偿。 在被告并无证据证明两原告存在拒

不配合提供房产材料或作虚假陈述的情况下，

该约定条款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就估算错误

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赔偿风险， 被告具有

一定的可预见性。

据此， 法院认定被告在履行居间义务过程

中存在重大瑕疵， 应就两原告所遭受的损失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但需要指出的是， 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

被告所需履行的前述义务应限定在合理范围

内。 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两

原告在做出售房重大决定时， 应事先了解基本

的交易规则及政策规定。 从发生继承后的产权

登记时间来看， 2019 年新产证登记时间明显

不符合“满五” 条件， 而从 2017 年由公有住

房变为产权房的时间计算至今， 亦未达到五年

期限， 在此情况下如何认定“满五” 条件以及

如何计算税费， 两原告也应具备一定的独立判

断能力并负有必要的谨慎注意义务。 然而， 两

原告在未作基本审查或提出合理质疑的情形

下， 便深信被告的计算结果无误并签署协议，

对于涉案房屋最终税费计算的认识偏差亦应负

有一定的责任。

最终， 法院以税费计算错误的差额部分作

为损失认定的赔偿范围， 兼顾居间合同的实际

履行情况、 交易成本、 双方过错程度以及责任

大小等因素， 酌定由原、 被告在相应范围内承

担各自责任， 即判定被告应向两原告赔偿损失

14 万元。 这起由上海长宁法院一审判决的居

间合同纠纷案， 近日经二审法院终审“维持原

判”： 被告房产中介公司向原告朱女士母子赔

偿 14 万元。 该判决已生效。

酒驾身亡，家人为何赔偿保险公司11万

说好的“满五唯一”却多交了30万的税？
法院：中介方赔偿14万元


